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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智慧时空”创想画 
比赛规则 

一、赛项背景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

通仪式上提到：“26 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

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

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2021 年，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期间

提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为进一步传播普及北斗空天科技知识，发挥广大青少年科技想

象力、创造力，弘扬“北斗精神”，以绘画形式助力打造属于广大青

少年的“北斗智慧时空”。本赛项旨在向广大青少年征集以“北斗智

慧时空”为创作主题的绘画作品，让青少年在绘画创想的过程中，深

入探索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展历程，深刻体会一代代北斗人的奋斗精

神。通过绘画作品考查青少年对北斗导航知识的理解程度，了解北斗

导航系统的广泛应用，开启北斗科技对未来信息化社会的想象和展

望。 

二、比赛概要 

比赛主题:北斗智慧时空。 

参赛组别: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参赛形式:个人参赛，每位参赛选手可选择 1 名指导教师。学生

必须是截止到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仍然在校的学生。 

三、比赛内容 



 

—2— 

“北斗智慧时空”创想画赛项是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

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体验类比赛。赛项以“北斗智慧时空”为核

心要素，充分发挥想象力展开绘画作品创作，创作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空天科技已有科技成果，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

场景应用、未来空天科技应用设想、“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参赛选

手要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青少年对空天科技与人类社会生活、社会

发展和科学制造的创想。 

四、比赛规则 

（一）作品要求 

1.主题内容：作品要体现出北斗空天科技的认知，对北斗空天技

术在现实场景的应用理解，以及对北斗未来发展的展望。作品需切合

主题，思想健康，积极向上。作品要兼具科学性、科普性、创新性和

艺术性，通过绘画形式展现科技的力量与魅力，并注重融合科技与艺

术的融合。 

2.呈现形式：绘画作品表现形式不限，素描、水粉、油画、版画、

国画、摄影、数字美术作品等类型均可。 

（二）提交要求 

1.省级选拔赛：通过官方网站在线报名，作品以 JPG 格式照片或

者彩色扫描件形式线上提交至大赛官网。 

2.全国总决赛：现场命题绘画。参赛形式遵照大赛组委会统一安

排另行通知，选手需现场做画，绘画主题现场公布。 

（三）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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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画作品原件不超过八开纸大小。 

2.其他类绘画作品及摄影作品原件应不超过 40cm×60cm 大小。 

3.所有提交作品需添加 200 字以内的作品说明（见附件 1）。 

（四）版权说明 

1.参赛作品须为本赛季内创作完成的原创（不含临摹）作品。 

2.参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第三方权利，参赛作品若产

生法律纠纷，由参赛学生及其监护人全部承担。 

3.参赛作品所有权归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在公益活动

中使用参赛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展出、宣传、出版、制作衍生品等，

无需支付稿酬。 

4.入围全国总决赛的获奖作品原件需于全国总决赛比赛期间交

至大赛组委会，参赛学生及其监护人不得要求主办单位退还参赛作

品原件。 

5.参赛学生享有参赛作品署名权。 

6.提交参赛作品同时提交作品原创声明（见附件 2）、作品使用授

权书（见附件 3） 

五、比赛流程 

1.个人参赛报名； 

2.参赛作品提交：提交至官方指定网站； 

3.省级选拔赛比赛及成绩查询； 

4.推荐省级优秀获奖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 

5.总决赛成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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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标准 

（一）基础标准 

1.参赛作品内容，应积极向上，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序良

俗。 

2.参赛作品应符合比赛主题，必须包含“北斗”等空天科技要素。 

3.参赛者必须保证参赛作品为本人创作，出现下列情况，比赛组

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1）辅导老师或家长直接参与作品创作； 

（2）使用高仿、代笔、抄袭他人的作品参赛； 

（3）污蔑或恶意改造历史故事或真人真事。 

（二）评分标准 

根据作品形式进行分别评选，评分标准具体如下： 

1.摄影作品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完成度 

作品完成度高，细节处理精细，整体呈现出摄影创作的专业性和

完整性。 

10 

科学性 

成功融入“北斗”元素，能够有效地通过摄影创作传达正确的“北

斗”科普知识。 

25 

思想性 

作品要求对“北斗智慧时空”核心要义理解深刻，内容积极向上，

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对国旗国徽、党旗党徽表达

不规范的作品；违背公序良俗，展现血腥暴力引发观感不适的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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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视为无效作品。 

创意性 

立意视角独特，内容构思新颖，创作技法灵活，鼓励有创意的表

现方式。 

15 

规范性 作品格式规范，构图严谨，色彩关系明确，画面生动和谐。 15 

艺术性 

选手对色彩饱和度、光影对比度、曝光度等要素运用得当，能借

助拍摄对象彰显出明确的拍摄主题，能够对拍摄主体、明暗层次、

整体构图、等细节做出艺术性处理，具备形式美感，可以灵活运

用后期特效手段对摄影作品进行渲染和优化。 

20 

 

2.数字美术作品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完成度 

作品完成度高，细节处理精细，整体呈现出数字美术创作的专业

性和完整性。 

10 

科学性 

成功融入“北斗”元素，能够有效地通过绘画内容传达正确的“北

斗”科普知识。 

25 

思想性 

作品要求对“北斗智慧时空”核心要义理解深刻，内容积极向上，

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对国旗国徽、党旗党徽表达

不规范的作品；违背公序良俗，展现血腥暴力引发观感不适的作

品，视为无效作品。 

15 

创意性 立意视角独特，内容构思新颖，创作技法灵活，鼓励有创意的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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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 

规范性 作品格式规范，构图精准，色彩关系明确，画面生动和谐。 15 

艺术性 

选手对数字作画工具和绘图技术使用得当，具有鲜明的数字创意

特点和元素，例如多图层，多种笔触效果，创意元素的缩放、移

动、复制等。选手能够对创作主体、构图、造型、色彩等细节做

出艺术性处理，鼓励有故事性的数字美术作品创作。如作品为 AI

系统生成，则艺术性得分为 0。 

20 

 

3.其他绘画作品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完成度 

作品完成度高，细节处理精细，整体呈现出绘画创作的专业性和

完整性。 

10 

科学性 

成功融入“北斗”元素，能够有效地通过绘画内容传达正确的“北

斗”科普知识。 

25 

思想性 

作品要求对“北斗智慧时空”核心要义理解深刻，内容积极向上，

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对国旗国徽、党旗党徽表达

不规范的作品；违背公序良俗，展现血腥暴力引发观感不适的作

品，视为无效作品。 

15 

创意性 

立意视角独特，内容构思新颖，创作技法灵活，鼓励有创意的表

现方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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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作品格式规范，构图精准，色彩关系明确，画面生动和谐。 15 

艺术性 

选手对色彩、色调、饱和度、对比度等要素运用得当，能够对绘

画线条、明暗层次、造型质感等细节做出艺术性处理。 

20 

七、附则 

（一）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所有； 

（二）比赛规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大赛全国组织委员会允

许禁止抄袭、转载； 

（三）如违反以上规则，由行为相关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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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与创新大赛 

“北斗智慧时空创想画比赛”赛项作品说明 

作品名称  

组 别  

作 者  

作品说明 

作品理念、作品涵义等约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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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品原创声明 

 

1.本人承诺所提交的第十五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体验与

创新大赛“北斗智慧时空”创想画作品为本人原创，不存在任何抄袭、

剽窃、篡改等行为，也不侵犯他人权益。 

2.本人保证作品未被其他出版社、媒体、网站等同步发表或以其

他形式发表。 

3.本人保证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版权。 

4.本人承诺若因作品产生的法律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承  诺  人： 

                                     年  月  日 

 

 

 

  



 

—10— 

附件 3 

作品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主

办单位和大赛组委会有关保留、使用作品的规定，即: 凡是大赛获奖

作品，均有机会参加有关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展览与展示。大赛主办单

位和大赛组委会可对大赛获奖作品及评委评语进行宣传推广、公益

类科普活动使用，并可结集成册进行出版和发行，版权归主办单位所

有。 

本人授权“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空天科技体验与创新大赛主办单

位及大赛组委会，可以将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宣传推广、公益

类科普活动使用、结集成册出版和发行等，无需支付稿酬。 

。 

 

 

 

                            授  权  人： 

                                     年  月  日 

 

 


